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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规范出口退（免）税管理，优化出口退税服务，支

持我国外贸发展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《出口退（免）税企业分

类管理办法》，现予发布，自 201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附件：出口退（免）税企业管理类别评定表 

国家税务总局 

2015 年 1 月 7 日 

出口退（免）税企业分类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优化服务，提高出口退（免）税管理的质量和效率，

促进我国外贸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及

其实施细则、出口货物劳务及服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有关规定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已按规定办理出口退（免）税资格认定的出

口企业和其他单位（以下简称出口企业）。 

第三条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（以下简

称省国家税务局）负责本地区出口企业分类管理的组织实施。具

有出口退（免）税审批权限的国家税务局负责所辖出口企业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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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的评定工作。 

第四条 国税机关应遵循客观公正、标准统一、动态调整的原则，

科学地对出口企业进行分类管理。 

第二章 管理类别及标准 

第五条 出口企业管理类别分为一类、二类、三类、四类。 

第六条 上一年度内，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出口企业，管理类别可

评定为一类： 

（一）年末净资产大于当年已办理的出口退（免）税总额。 

（二）纳税信用等级为Ｂ级以上。 

（三）能主动配合国税机关实施出口退（免）税管理，能按规定

收集、装订、存放出口退税凭证及备案单证。 

（四）出口企业内部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出口退（免）税风险控制

体系。 

（五）未发生过违反出口退（免）税相关规定的情形。 

（六）省国家税务局规定的其他风险可控的条件。 

第七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出口企业，管理类别应评定为三类： 

（一）自首笔申报出口退（免）税之月起至评定当日未满 12 个月，

或尚未申报过出口退（免）税。 

（二）上一年度内，累计 6 个月以上未申报出口退（免）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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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上一年度内，纳税信用等级为 C 级。 

（四）上一年度内，发生过违反出口退（免）税有关规定的情形，

但尚未达到税务机关或司法机关处理标准的。 

（五）存在省国家税务局规定的其他失信情形。 

第八条 上一年度内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出口企业，管理类别应

评定为四类： 

（一）纳税信用等级为 D 级。 

（二）发生过拒绝提供有关出口退（免）税账簿、凭证、资料等

情形。 

（三）因违反出口退（免）税有关规定，被税务机关或司法机关

处理过的。 

（四）海关信用管理类别认定为失信企业。 

（五）外汇管理的分类管理等级为 C 级。 

（六）存在省国家税务局规定的其他严重失信情形。 

截至评定之日，出口企业因骗取出口退税被停止出口退税权期限

届满后未满 2 年的，管理类别应评定为四类。 

第九条 被评定为一类、三类、四类以外管理类别的出口企业，其

管理类别应评定为二类。 

第三章 分类管理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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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管理类别为一类的出口企业，在出口退（免）税申报

相关电子信息齐全并经预审通过后，即可进行正式申报，申报时

不需要提供原始凭证，对应的原始凭证按规定留存企业备查；管

理类别为二类、三类的出口企业，在申报出口退（免）税时，应

按规定提供原始凭证、资料及正式申报电子数据；管理类别为四

类的出口企业，在申报出口退（免）税时，除提供上述原始凭证、

资料及正式申报电子数据外，还须同时按规定报送收汇凭证。 

第十一条 管理类别为一类的出口企业的管理措施。 

（一）国税机关受理该类企业的出口退（免）税正式申报后，经

核对申报信息齐全无误的，即可办理出口退（免）税。 

（二）在国家下达的出口退税计划内，可优先安排该类企业办理

出口退税。 

（三）国税机关可向该类企业提供绿色办税通道（特约服务区），

并建立重点联系制度，指定专人负责并定期联系企业，及时解决

其有关出口退（免）税问题。 

（四）该类企业属于外贸企业的，国税机关应定期使用增值税专

用发票稽核、协查信息对其申报的出口退税进行复核，对复核有

误的，应按规定处理。 

第十二条 管理类别为二类的出口企业的管理措施。 

（一）对该类企业申报的出口退（免）税，国税机关应先审核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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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信息，再抽取一定比例的原始凭证进行人工审核。抽取比例应

不低于该类企业每个申报批次所附原始凭证的 20%。 

（二）该类企业属于外贸企业的，对其申报的出口退税，国税机

关应先使用出口货物报关单电子信息和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信息

审核办理退税，再定期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稽核、协查信息进行复

核，对复核有误的，应按规定处理。 

（三）国税机关每年评估该类企业的退（免）税的户数，应不低

于所辖有出口退（免）税申报业务的该类企业总户数的 3%。 

第十三条 管理类别为三类的出口企业的管理措施。 

（一）对该类企业申报的出口退（免）税，国税机关应先审核电

子信息，再抽取一定比例的原始凭证进行人工审核。抽取比例应

不低于该类企业每个申报批次所附原始凭证的 60%。 

（二）该类企业属于外贸企业的，对其申报的出口退税，国税机

关应使用出口货物报关单电子信息和增值税专用发票稽核、协查

信息审核办理出口退税。 

（三）国税机关每年评估该类企业的退（免）税的户数，应不低

于所辖有出口退（免）税申报业务的该类企业总户数的 5%。 

（四）对该类企业申报的出口退（免）税，每年国税机关应抽查

不低于 20%的对应备案单证及收汇凭证。 

第十四条 管理类别为四类的出口企业的管理措施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651


